
现行汽车消费税是
2006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

的，乘用车消费税分为 5 档，即
排气量小于 1.0L 的税率为 3%；排
气量 1.0L(含)至 2.2L 的税率为 5%；
排气量 2.2L(含)至 3.0L 的税率为
9%；排气量 3.0L(含)至 4.0L 为

14%；排气量4.0L(含)以上征
收20%消费税。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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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篇
《反垄断法》第 14条规定：“禁止经营者

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固定向第
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
品的最低价格。”

影响：这意味着，目前汽车厂家对经销商
的限价行为将被视为垄断行为，而经销商在终
端价格上将具备决定权。

价格联盟面临瓦解

7月 23日，在《反垄断法》8月 1日正式实
行前一周，广州丰田发表书面声明主动宣布拥
护《反垄断法》，取消了原来对经销商实行价格
管理的处罚政策，配合经销商为产品定价。

“原来凯美瑞要严格按照厂家规定的指
导价销售，现在经销商已经有了不同幅度的
优惠。”广汽丰田富达诚诚航海路店市场部经
理马建勇告诉记者，雅力士的价格也已经放
开，但作为刚刚上市的新车型，价格并无明显
变动。

上海通用公关部表示，以前对于价格过低
的销售会有处罚，今后将以建议为主，“由 4S
店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来定优惠幅度”。比亚
迪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夏治冰认为，允许经销
商自主定价是新法实施后的大势所趋。

市场决定终端价格

价格放开之后，是否会导致经销商之间
的恶性价格竞争？对此，广汽丰田副总经理
冯兴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短时间的终端价
格混乱是价格限制放开后必然会出现的状
况，但相信一段时间后终端价格将重新回归

到一个新的稳定区间。”
广汽丰田本地经销商骏驰金水路店市场

部经理王小可告诉记者，在同一地区，虽然根
据库存量、资金实力、客户源等因素，不同经
销商之间的价格有细微的差别，但由于有同
样的进车成本控制，同城 4S店之间的价格差
别不会太大。“即使取消了最低限价，经销商
也会按照有利于自己良性运转的原则，将价
格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马建勇认
为：“车市的价格会在市场供需规律的调节下
趋向稳定，最终的决定者应该是市场这个
杠杆。”

渠道篇
《反垄断法》对汽车行业的一个重要改变

为：“汽车大卖场”模式可能部分取代 4S模
式。

影响：《反垄断法》的出台让常规的 4S经
销模式有了转变的可能，尽管新模式的萌生并
不意味着 4S模式就会消亡，但更多销售模式
的出现将更有利于汽车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4S店销售模式不会终结

8月2日，位于中原路与西环路交叉口西
800 米的河南宜华双龙 4S 店装修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忙着进行收尾工作。一个月后，
双龙汽车在郑州的 4S 形象店将正式开业。
今年下半年，还将有 VOLVO4S 店，奔驰、宝
马等豪华品牌的第二家形象店相继建成并投
入使用。

“《反垄断法》的出台并不会让汽车 4S店
销售模式消亡。”面对公司即将正式开业的4S

店，经历过路边“摆摊”卖车、大卖场卖车的宜
华店市场部经理潘高峰心中满是喜悦：“以后
卖车就更有底气了。”他坦言，在大卖场，经济
型车更有市场，而双龙汽车一直在宇达国际
汽车汇展中心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在他看
来，作为一家进口车经销商，建立4S店是品牌
需要也是销售需要。“4S 店意味着更好的环
境、设备及更专业的服务，有利于增强消费者
的购买信心。”

但同时他也表示，对于经销商、特别是经
济型车经销商而言，投资巨大的 4S店是一个
沉重的“枷锁”，销售渠道的放开意味着 4S
店、2S店、大卖场等销售模式将并行发展。

多元销售模式或将并存

“外地来郑的消费者一般会先到大卖场
看车，品牌集中、价格实惠成为其主要优势。”
在郑州宇达国际汽车汇展中心设立展厅的比
亚迪经销商告诉记者。

据了解，国内最早的汽车销售形式更多
的是一些小规模的卖场，在郑州宇达国际汽
车汇展中心这个位于北环的汽车卖场，来自
周边二级市场的消费者占到一半以上，《反垄
断法》出台后，随着区域限制的解除，省内其
他地市的消费者到郑州买车会大量增加，汽
车大卖场也将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夏治冰认
为，《反垄断法》实施之后，汽车大卖场和综合
维修厂这样的模式会出现，消费者买车、修车
的地方更多，而更激烈的竞争让经销商提高
服务质量，降低价格，消费者从而得到更多实
惠。但他同时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4S
店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发挥销售的主

要作用，比亚迪车型的销售还是以 4S店的形
式为主。”

“渠道的多元化将对消费者更有利。”河南
省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蒋贡敏认为，
4S店的专业、标准化服务和“大卖场”的价格优
势将形成合力，“消费者届时可以各取所需。”

流通篇
《反垄断法》第 13条第三款规定：“禁止

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分割销售市场或
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协议。”第五章中也明
确规定：禁止“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
的其他行为”。

影响：相对于价格“解限”，更多省会 4S
店看重的是汽车市场跨区销售禁令的或将解
除。

“打破销售区域限制后，消费者可以自由
选择在哪里买车，经销商卖车的自由度也更
大了。”作为最早尝到《反垄断法》带来的“甜
头”的车商，广汽丰田在郑州的两家经销商不
约而同地表示，“这个变化对有实力的经销商
来讲非常有利。”

记者了解到，广汽丰田目前在河南省设
了 4 家 4S 店（郑州两家，洛阳、新乡各一家），
跨区销售的禁令解除后，省内消费者可任意
选择4S店购车。

广汽丰田本地经销商告诉记者，即使在
《反垄断法》出台前，也有少量消费者受价格
诱惑选择去北京买车，但是由于成本、运输
等问题，赴京买车的消费者量并不大。“更多
跨区买车的情况属于省内地市消费者到省
会购车，这将使省会 4S店之间的竞争更加激
烈。”

反垄断法实施中原车市谋变
本报记者 李 莉

8月1日起，历经14年打磨、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广汽丰田率先提出了应对举措

——正式宣布放开对经销商的价格限制，并支持经销商面向用户的优惠酬宾行动。尽管截至记者发稿时还

未有其他汽车厂家跟进，但随着《反垄断法》细则的明确，其对汽车行业必将产生一定的冲击。

那么，最低限价、限制跨区销售、制定限制竞争规定（4S店模式）等汽车销售三大潜规则能否被《反垄断

法》打破？新法将把中原车市带向何方？

这两年，不少经销商在抱怨竞争
激烈、赢利太少、日子难熬，但汽车市
场却并没有出现大量 4S 店因缺乏竞
争力而被淘汰关门，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厂家的保护（或者说限制）政策的
存在。

做汽车销售这一行的人心中都有
数：4S 店如同厂家的孩子，既然生了
你，一般情况下就不会眼看着让你饿
死。于是，设立准入门槛、划区域销
售、低价限制等都成了弱小经销商的
庇护伞：守着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反正
撑不住也饿不死。而这样的“保护”也
捆住了一部分有实力、有野心经销商
的手脚。

现在，《反垄断法》来了，一旦汽车
市场的诸多潜规则被打破，对于 4S店
而言，有喜亦有忧：保护政策取消之
后，经销商主动权得到提升的同时，其
自身面临的风险与压力也骤然增加。

对于经销商而言，“降”还是“坚
挺”将是一场更大的挑战，成本控制压
力将进一步加大：有实力的经销商凭
借规模效应，可以吸引异地消费者，可
以以更低的价格买车，可以大胆地做
大做强，而没有实力的经销商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客户流失。压力也即动
力。在这样针锋相对的竞争中，经销
商的积极性将被调动起来，内部竞争
将会得到加强：提高对市场的把握洞
悉能力、争取资源优势与渠道优势、提
升赢利水平与服务技能……都将成为
经销商争夺有限生存空间的“武器”。

汽车厂家对经销商的适度松绑，
必然导致 4S店洗牌的加速，这种洗牌
不仅仅是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更是经
销商从定价体制、销售理念、服务体系
的全面提升。从短期来看，限制政策
的取消会对现有的 4S店形成压力，但
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汽车销售行业健
康发展，最终受益的将是消费者。

新政：新消费税将“抑大扬小”
继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提高大排

量汽车消费税率之后，8 月 2 日中国政府网刊登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油节电工作的通知》明
确指出：“鼓励使用低油耗节能环保型汽车和清洁
能源汽车。降低小排量乘用车消费税税率，提高大
排量乘用车消费税税率，进一步扩大不同排量汽车
消费税税率差距。”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并未透露正式调整方案的
相关内容，但据汽车厂家透露，最终的调整方案与
此前各界预测的调整幅度基本一致。大众、奔驰等
众多进口商家均预测，8月或9月调整汽车消费税已

成定局。

反应：个别消费者提前购车
8月1日，记者在雷克萨斯、宝马郑州经销商展

厅看到，两家 4S店的客流量与往日相当，并没有出
现“闻税而动”的旺销局面。雷克萨斯经销商河南
远达4S店销售部经理孙世龙告诉记者，虽然有部分
准备购买3.0L以上排量车型的消费者提前“下单”，
但是由于目前国家还没有公布明确的税率提高时
间表，消费者反应并不强烈。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受供求关系影响，奔驰、宝
马、雷克萨斯、讴歌等品牌，优惠幅度相对减少。孙
世龙表示，虽然目前尚未接到厂家的价格调整通
知，但此前雷克萨斯全系车型的优惠措施现在已经
取消。记者了解到，进口汽车的销售一般采用订单
的销售方式，从下订单到现车到货的周期大约需要
4 个月，商家要想把握时机“囤积”货源比较难。因

此，现在选购大排量汽车，无疑是非常好的时机。

影响：30万～50万元车型“震动”最大
据了解，目前小排量车的市场份额已经连续两

年萎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排量SUV销售量
却增长迅速，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仍保持41.7%，远
高于乘用车的 14.2%的平均增长率，这与海外市场
大排量车不断减产形成鲜明对比。

“消费税新政策的出台将对大排量车市场造成
一定冲击。”河南省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蒋贡敏表示，由于车价的基数大，消费税率上调后，
对大排量车的车价影响非常明显。他分析，部分原
本打算购买3.0L排量的准车主可能会退而求其次，
转而购买2.5L排量的中高级车。

“消费税一旦提高，目前 50 万元的车型大排量
车最高将涨价 10万元。”凯迪拉克本地经销商河南
新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朱文龙
透露。尽管涨幅巨大，不少进口豪华车经销商并不
担心，他们表示，大排量汽车属于小群体消费，这一
群体普遍具有良好的经济承受能力，即便短期内将
影响部分消费者的购车选择，但从长远来看，豪华
车消费者不会因为车价的一时上浮而放弃购买。

业内人士表示，消费税的提高、油价的继续上
涨以及燃油税可能出台等综合因素，将会对豪华车
消费市场产生一定的累积效应。与之相对的是，小
型车将迎来一次难得的发展契机。“油价上调、消费
税新政，这些政策都将帮助小排量车突围车市。”河
南中植公司董事长卢义峰认为：“油耗低、节能环保
的小排量车将是汽车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

本报记者 李 莉

记者手记——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劲增107.95%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内部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累
计销量 366 辆，同比劲增 107.95%。仅
仅在 6 月一个月内就完成 100 辆的销
售。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人士介
绍，他们对所有传统汽、柴油以外的新
能源车型，统称为其他燃料汽车，包括
混合动力、乙醇等各类新能源车。

随着全球石油储量的日渐减少、国
际油价的日益高升，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与推广使用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相
关企业、研究机构的关注。新能源汽车
是今后发展的趋势。据透露，在北京召
开的“代用燃料汽车普及政策研究”报
告会上传出好消息，国家近期将出台对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开发、示范和
推广的支持政策，特别是针对消费者推
广成熟的代用燃料汽车的相关财政、税
收、金融和价格等激励政策。

据悉，目前有关新能源汽车的支持
政策征求意见工作已经结束并有望于

今年下半年出台。关于新能源汽车上
市比传统轿车增加的费用，征求意见中
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比如对于车
价增加的部分，减掉 50%的费用，而这
部分费用由国家进行补贴。此外还讨
论了减免车辆购置税、免费停车以及减
免其他税种的优惠等。这些方案都是
针对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的具体优惠
措施，而这些措施对积极进军混合动力
车领域的汽车厂商而言将构成一定的
利好刺激。 张 敏

消费者在选购雷克萨斯ES350


